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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6/2021_2022__E5_B9_BF_

E4_B8_9C_07_E4_c57_226091.htm 关于2007年度一、二级注册

建筑师资格考试报名的通知粤建注发〔2007〕2号 各地级以上

市建设局（建委）、人事局考试机构、省直及中央驻粤有关

单位： 根据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2007年度

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注建〔2007〕1号），现将我省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报名 （一）“网上报名”时间 全省网上报名时间：2007年2

月12日上午9时起至3月9日下午17时截止。 考生在上述时间区

间内登陆“广东专业资格考试网”（网址

：http://www.gdkszx.com.cn）进入我省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

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报名：经网上填表（简体字）、照片上

传（近期彩色大一寸证件照片，照片大小小于50K，所传照片

须与“报名确认”提交的照片一致）等步骤完成“网上报名

”。 （二）“报名确认”时间 全省“报名确认”的截止时间

：2007年3月9日。 1、省直报名点定于2007年3月5日至9日（

上午9：00-12：00；下午2：00-5：00）为受理考生“报名确

认”时间。省直中央驻穗单位的考生或单位持附件1、2要求

的“报考材料”到省直报名点进行“报名确认”，完成报名

手续。地点：广州市华乐路53号14楼（花园酒店东侧），广

东省建设执业资格注册中心，电话：020-83754261。 2、各市

的“报名确认”时间、地点由各市考试机构决定。但必须于3

月9日前完成报名工作。 3、各市要在3月16日前将报名数据库

、汇总表和报考材料上报省建设执业资格注册中心。 （三）



报考条件见附件1、2；报考材料要求见附件3。各报名点要加

强对报考信息的审核，重点是转考条件。 二、考试科目及时

间级 别 日 期 考 试 时 间 科 目 一 级 5月12日 8∶00-11∶30 建

筑设计 13∶30-15∶30 建筑经济、施工与设计业务管理 16

∶00-18∶00 设计前期与场地设计 5月13日 8∶00-11∶30 *场地

设计（作图题） 13∶30-17∶30 建筑结构 5月14日 8∶00-10

∶30 建筑材料与构造 12∶30-18∶30 *建筑方案设计（作图题

） 5月15日 8∶00-10∶30 建筑物理与建筑设备 12∶30-17∶30 *

建筑技术设计（作图题） 二 级 5月12日 8∶00-11∶30 *建筑构

造与详图（作图题） 13∶30-16∶30 法律、法规、经济与施工

5月13日 8∶00-11∶30 建筑结构与设备 12∶30-18∶30 *场地与

建筑设计（作图题） 注：带“*”号的五个作图题考试科目的

考生于考试前三十分钟进入考场做准备。 根据《关于全国一

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成绩管理的通知》（注建〔2004〕5号

），自2007年起，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全部科目考试中

，只能报考第一科全考，其专业代码为“01”。取消了02专

业（报考第一科上半部分）和03专业（报考第一科下半部分

）。 三、考试方式、考场设置 （一）考试方式 一、二级注册

建筑师资格考试试题分两大类型。一类是知识题，二类是作

图题。知识题用答题卡作答，试题（卷）本可作草稿纸使用

。作图题草图纸由各考点统一配发，各科作图题考试每位考

生配发4张2号草图纸，考后收回。作答方式等有关考试注意

事项见附件4。各地应早作准备，在报名时发给考生。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规定：一级注

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成绩滚动周期是五年，从2001年起连续五

年（次）累计未获全部科目合格人员，2001年考试合格科目



今年失效。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成绩滚动周期是二年

，2005年起连续两年（次）累计未获全部科目合格人员

，2005年考试合格科目自动失效，今年可继续报考。 （二）

考场设置 主考场设在广州，详细地址将在考生的《准考证》

上标明。 四、 其他事项 （一）准考证的获取 考生必须在考

试前15天开始登陆“广东专业资格考试网”（网址

：http://www.gdkszx.com.cn）用A4纸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 

（二）收费 根据国家计委批准的收费标准，2007年一、二级

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名及考务费《知识题》每科70元，《

作图题》每科130元。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华乐路

办事处，帐号：44-037301040004136，单位名称：广东省建设

执业资格注册中心。 （三）考试用书、考试大纲在报名时一

并预订，有关考试前的培训工作，由省建设执业资格注册中

心另文通知。 （四）2007年考试使用的规范、标准及部门规

章仍按《关于调整注册建筑师考试书目内容的通知》（注建

〔2004〕6号）文件执行。 （五）根据《关于做好香港、澳门

居民参加内地统一举行的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人部发〔2005〕9号）及有关规定，香港、澳门地

区居民可申请参加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 根据

《关于允许台湾地区居民取得注册建筑师资格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人部发〔2006〕131号，自2007年度起，凡符合注册建

筑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的台湾地区居民，均可在大陆的任何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考务管理机构，

报名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和二级注册建

筑师资格考试。但具体操作办法，另文通知。 附件：1.2007

年度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 2.2007年度二级注册



建筑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 3.2007年度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

格考试报考材料的要求 4.2007年度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

考试考生注意事项 5.2007年度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名

发证登记表（略） 6.2007年度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名

发证登记表（略） 7.2007年度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

工作计划 8.2007年度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名汇总表 广东省

建设执业资格注册中心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中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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